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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

受文者 : 臺北市政府

骨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] 05年 1 2月 22 日

骨文字號 : 農段水保字第 1 05024831ß號
迫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無

地址: L OO臺 北市南海路37號

電話: 049-2347453 
傳真: 049- 2394310 
電子信箱 : ywec@mai 1, swcb, gov., lw 
;r-，僻人 : 游韋菁

主告 ; 有關申請臨時工廠登記之水土保持書件，涉及水土保持法

第 1 2條第 1 項第 4款及水土係持計畫審被監督辦法第3條第 1

項第 5款所稱之 「 開發建築用地」案 ， 復請查照 。

2兒明:

一、 依貴府農業局 105年 J 2 月 7 日新北農林字第 1052342367號函

辦理 。

二、 本會1 05年4 月 1 8 日晨梭水保字第 1051856551號函釋略以，

水土保持法第 1 2條第 1 項第 4款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

法第3條第 l .I頁第 5款所稱之 「間管建築用地 」 、 條持在已

得為或經容許建築使用之土地，依建築法申請建築執照或

興建特種建;其物之行為。

三 、 未登記工廠之興建，實際上仍屬開發建築行為，星在依 「工

廠管理輔導法」 申請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時，無

需依建築法規定申請建築執照，惟仍應比照本會前開函意

話 ， 其涉及水土保持計畫之間發種類以 「開發達築用地」

認定。

正本:祈北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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